职业健康年度评价、个人剂量检测技术要求

第一条 服务内容
1.定作方委托承揽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用人单位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现状评价、辐射个人剂量检测。
2.评价范围：

评价范围：一重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的全部工作场所，覆盖全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射线探伤的所有工作人员。棉花岛核电装备和前盐石化装备两大核心制造基地，占地面积近60万平方米，厂房面积近25万平方米。辐射工作人员约为65人。

3.承揽方向定作方提交文字形式（含电子版）的“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报告书”、“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报告”、“辐射个人剂量检测报告”。
4.报告书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要求，并通过专家组的评审。
5.其他
(本项目包含放射防护内容。
第二条 双方权利和义务
1.定作方的权利和义务
（1）定作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承揽方支付合同价款。
（2）定作方有权依据本合同获得承揽方提交的开发成果文件、服务及相关知识产权。
（3）定作方有权及时了解和监督技术服务的进展情况。
（4）定作方自技术服务合同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承揽方提供该工程的技术资料、职业健康监护及职业卫生管理等资料。
（5）定作方提供专家评审会场地，主管领导或专业技术人员陪同现场验收。
（6）定作方安排承揽方人员到定作方现场工作时，应保证提供承揽方人员开展工作所需的必要工作条件；承揽方进行现场调查与检测期间，定作方应安排技术人员给予充分的配合，以保证工作顺利完成。
（7）定作方提供的资料如存在与现行国家法律法规、标准不符合的情况，定作方应按承揽方提出的整改建议，进行整改。
2.承揽方的权利和义务
（1）承揽方有权按照本合同约定收取合同价款。
（2）承揽方有权按本合同的约定要求定作方提供企业的基本情况，经营管理及职业卫生管理资料及相关的技术资料。
（3）承揽方应按下列要求完成技术服务工作
1）技术服务方法：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对定作方（用人单位）的技术资料进行全面查验，结合现场检测结果、近年来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资料及其他职业卫生现场调查资料，对用人单位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职业病防护设施与效果、劳动者健康影响等职业病危害进行综合评价；
2）技术服务进度：按照定作方要求，定期提供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报告、辐射个人剂量检测报告。
3）承揽方应及时向定作方反馈工作进展情况。
第三条 技术服务报酬及支付方式
1.增值税发票按照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开具，如遇政策变动，不含税价不变，税率按照新的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2.技术服务费定作方(□一次性，分叁期)支付承揽方，支付方式和时间如下：

第一期支付，支付时间：出具本项目第一本现状评价报告书后30日内。
第二期支付，支付时间：出具本项目第二本因素检测报告书后30日内。

第三期支付，支付时间：出具本项目第三本因素检测报告书后30日内。

3.技术服务费中是否包含专家评审费((是，□否)。
4.技术服务费支付方式为(银行汇款□支票(电汇(承兑汇票□其他。
第四条 保密义务
双方均有对合同内容及技术成果保密的义务。双方均应保护对方的知识产权，未经对方同意，任何一方均不得对对方的资料及文件擅自修改、复制、向第三方转让、提供、透漏或用于本合同项目外的项目。如发生以上情况，泄密方承担一切由此引起的后果并承担赔偿责任。
上述保密义务的期限至该等保密信息正式向社会公开之日或双方书面解除此合同项下，保密义务之日止。
第五条 违约责任
1.定作方对所提供的技术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定作方因提供的资料错误、提供的资料有重大修改、职业病危害程度、等级等发生明显变化，由于上述原因造成承揽方大部分工作返工，双方应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或另订合同），重新明确有关条款；在合同履行期间，定作方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承揽方未开始工作的，不退还定作方已经支付的预付款；已经开始工作的，定作方应该根据承揽方已经完成的实际工作量向承揽方支付费用。
2.双方签订本合同书后，评价工作尚未进行或已经进行时，任何一方提出终止合同，则该方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技术服务费的30%）。
3.定作方要求承揽方比合同规定时间提前交付设计文件时，须征得承揽方同意，不得严重背离合理设计周期，且定作方应支付赶工费。
4.项目联系人的确定

经双方协商确定在合同有效期内，定作方、承揽方分别指定具体联系人。

一重项目联系人为李静远，联系电话：18434369373，承担本项目范围内的沟通与协调工作。
一方变更项目联系人时，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未及时通知并影响本合同履行或造成损失的，违约方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违反本合同约定，违约方应当按照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违约责任，如果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当事人一方应及时向对方通报、在取得有关部门证明后，可免于承担违约责任。

一重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3日

